
硬路小学维修围墙及平整地面项目监理服务需求

书

一、单位资格

1、已在中国境内注册，在法律上、财务上独立，合法运作的独立法人，

且经营范围必须满足本次公开选取范围。

2、报名参加本次采购服务的企业须具有市政公用工程监理资质乙级或以

上资质等级。

二、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硬路小学维修围墙及平整地面项目

2、建设单位：阳江市海陵岛经济开发试验区硬路小学。

3、项目情況：阳江市海陵岛海陵镇硬路小学进行监理服务，该建设工程

项目总投资估算9.0 万元。

三、公开选取项目范围及工作内容、技术要求

工作内容：根据建设单位要求，按规范做好本项目监理服务，包含项目准

备阶段、施工阶段、竣工结算阶段及工程质量保修阶段的质量控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投资控制、进度控制、合同管理、信息管理、组织协调等监理工作。

四、工期、人员、成果要求

1、监理服务的企业需具备从事建筑行业（建筑工程）监理工作的人员（简

称专职专业人员） 不小于 1 人， 井购买有效劳动社保。项目负责人须具建筑

中级工程师或以上职称。

2、自中选通知书发出之日起5 个工作日内签订合同,项目服务期为自工

程签订合同生效至工程竣工结算。



五、收费计算方法

服务酬金按本项目审定的工程结算造价为基价执行国家计委、建设部关于

发《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发改价格(2007)670 号)中的有

关规定计算。服务酬金计费基数最终以财政局（或具有资质的第三方）审定金

额为准。

六、采购方式

直接选取

七、结算方式

乙方完成监理工作服务并提供相关资料，且在工程结算经审定后甲方一次

性付清监理费给乙方。

八、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规定的，应当承担继

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2、任何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 以

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九、解决争议方式

1、服务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协商后可以签订补充协议，但补充协

议不得与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相违背。

2、对于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的纠纷，双方应友好协商方式解决，协商解

决不成时，任何一方均可向采购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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